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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运用国际法

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

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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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旧称万国公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

法，它主要是在各国交往中通过协议或认可形成

的、协调各国意志的、有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强制力

保证实施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作为

近代西方国家处理相互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准则

和规范国际社会关系和国际行为的重要机制之

一，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我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

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

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虽然在本质上不能

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但在一定程度

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同时也为中国近代

外交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仅就曾纪泽对国际法

的认识及运用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

曾纪泽（"),&—")&$），字吉力刚，湖南湘乡人，

曾国藩的长子。从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一年（")/)
年至 "))# 年），曾纪泽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官员，

奉命出使英、法、俄等国。在这期间，他恪守保全

国家大局的信条，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

折不挠，与列强唇枪舌剑，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

斗争。他是近代第一批有机会亲身观察和了解

"& 世纪国际社会的中国人，也是晚清时代最早对

国际法有切身体验的一批人中之一。

曾纪泽对国际法的关注更多是由当时的国内

外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的职责所决定的。作为驻外

公使，曾纪泽的职责决定了他要与西方列强直接

打交道，同时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

名声，这些迫使他更多地观察世界时势，学习和应

用国际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一点，曾纪

泽已予以清醒地认识，他认为中西通商，交往频

繁，开创了“千古未曾之局”［!］（-.,’’），是时势使然，

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对今天早已变化

了的世界格局，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不

问”［!］（-.,’’），只有正视现实，顺应时势，“贵能易地

而思之”［!］（-.,’’）。在获悉清政府将派他出任使节

后，曾纪泽充分地利用各种途径，拓展知识领域，

了解西方情形，他阅读了好多关于国际法方面的

书籍。在得知正式任命他出任英国、法国钦差大

臣，曾纪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驻外公使必须了

解和熟悉国际法中有关驻外使节的条文准则，因

此他又重读了《出使章程》、《条约类编》、《国使指

南》、《公法便览》等书以便迅速掌握和熟悉中英、

中法情况。曾纪泽与近代中国输入国际法关键人

物丁韪良的关系很是亲密，据日记记载说：“光绪

丁丑秋，承袭统封来京觐谢，侨寓京城东南，与秦

西清国朝聘之馆舍比邻，于是英国汗文正使梅君

辉立，偕副使壁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竟日。而债

学之士英国艾君约瑟、德君约翰，美国丁君韪良，

亦先后得订交焉。”［!］（-."#)）曾纪泽出使前的一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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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时间上多次提到了丁韪良，大多数是记载了

二人的相互访晤交谈的事情，是曾纪泽当时接触

最为频繁的一个人。尽管不能得知二人交谈的内

容，但国际法无疑是二者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

在光绪五年（!"#$ 年），曾纪泽就对外交豁免

权和最惠国待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公法

所载“公使所离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

理，馆内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

者，询属本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询治，主国不侵其

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

公使应崇之权利也。”［%］（&’!() * !(+）至于最惠国待遇，

他分析道：“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

‘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

西洋公法。缘有时乙国以事求于甲国而蒙允许，

丙国亦欲同沾利益；其实，交际情形并不相同，无

益于两国而徒有损于甲国也。”［%（&’!$$）曾纪泽在驻

使期间也注意同西方的法律界人士交往，虚心学

习西方的法律知识：“万国公法会友土爱师来，谈

极久。言东方诸国未入公法会，中人深愿中国首

先倡导云云。”［%］（&’,,+）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曾纪

泽逐渐认识到国际法更多的外交作用，他说：“西

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持，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

自主主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

二、曾纪泽在行动上对国际法的实践

基于对国际法认识的逐渐深化，曾纪泽在驻

使英、法、俄国期间，逐步学会了运用国际法这一

新式武器与西方列强展开多方面的外交斗争，在

晚清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乌石山教案，是曾纪泽出使欧洲后利用国际

惯例处理交涉事件的处女作。“五口”开放后，外

国人在福州乌石山上建教堂盖洋楼，山上所有名

胜仙境，几乎被洋教士占尽，尤其是那些高耸入云

的教堂建筑，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全城，令官民士绅

惊恐不安，久而久之，因恐生愤。光绪四年（!"#"
年）( 月，英国传教士胡约翰在擅自毁掉平房改建

洋楼，同时又肆意侵占公地施工，加盖房屋。清地

方政府会同英国领事馆翻译官、教士一起履地勘

察房屋，确认新起造的房屋实为侵占公地。胡约

翰无言以对，竟对围攻群众粗暴无礼，将其驱赶出

院并开口谩骂，群情怒不可遏，摧毁胡约翰强占的

部分房屋，放火烧掉堆积的门窗材料，火势延及两

间新屋，酿成了乌石山教案。乌石山教案的案情

本身并不复杂，只因教会违约、教士态度蛮横，致

使问题延宕不决。总理衙门于 !"#$ 年指令曾纪

泽向英国政府通报教案实情，设法说服其外交部

协助了结。曾纪泽认为教案屡抑屡兴的因素很

多，关键的症结在于：“由于教士的无忌惮，教士的

无忌惮，由于屡得志”［,］（&’!(+）。每次发生教案，中

国总是抑民媚外，既惩“罪犯”又赔巨款，必然助长

了教士骄横跋扈的气势。

对于如何处理教案，曾纪泽提议中国应仿照

西洋各国的惯例，改变治罪、赔偿两端并举的办

法，二者取其一，今后再遇民教纠纷事件“亦不得

再议赔偿”［,］（&’!(+）。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曾纪泽在

交涉时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说服英国外交部官员，

同意对簿公堂，最后胡约翰败诉。创造条件利用

国际惯例，解决中外纠纷借以保护自己，曾纪泽对

乌石山教案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的过程，曾纪泽不

失时机地运用了国际法。!"#( 年中英两国为解

决“马嘉里案”，订立了《烟台条约》。约中一项遗

留未结的条款，即鸦片税厘并征的问题，几经交

涉，也没有一个达成协议，最终由曾纪泽直接与英

国政府洽商，圆满达成协议。在与英国政府洽商

的过程中，曾纪泽说：“因思西洋各国，无论大小、

强弱，其源于税项之致，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

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

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因可不问公使不问

外部。”［%］（&’%%!）对于收回权利问题，曾纪泽看法是：

“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

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

于讼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回权利而

不著痕迹矣。”［%］（&’%%!）依据国际惯例，缴纳入境商

品的进口税，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凡是非民生

必不可少的物品，都是成倍征税。鸦片属于害人

之物，中国重征税收本属名正言顺，这同英国重征

烟酒税的道理是一致的。曾纪泽运用国际法的知

识驳斥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在理论上掌握谈

判的主动权，为协议的圆满达成奠定了基础。

解决了乌石山教案和促成《烟台条约》的签

订，曾纪泽在国际外交界初露头角，表现出非同一

般的国际法意识并初步具备了独立处理外交事务

的才能。然而，对国际法以及个人才艺的全面考

验当数中俄伊犁交涉，曾纪泽知道自己将扮演一

个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又要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的角色，其艰难和凶险也在所难免。

!"#! 年至 !""! 年，中俄两国围绕着伊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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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交 涉，是 近 代 中 俄 关 系 史 上 的 重 大 事 件。

!"#" 年，以左宗棠为统帅的西征军收复了新疆南

北两路，沙俄继续霸占伊犁的借口已不复存在，可

是俄方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清政府于 !"#" 年 $
月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沙皇

政府直接交涉，由于崇厚的轻率无识，没有制定相

宜的谈判原则和提出确实可行的交涉方案，终在

沙俄代表的软硬兼施、威胁愚弄之下，于 !"#% 年

擅自签订了《中俄交收伊犁条约》，该条约使中国

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并偿付巨额赔款，却只换

回一座险要尽失、四面被围的伊犁孤城。

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一片哗然，都认为崇厚丧

权过多，难以接受。清政府也宣布不批准该条约，

并于 !""& 年 ’ 月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

俄公使，与俄国重开谈判。曾纪泽深知此番使命

的艰难，他认为：“民间户婚田地，市肆贸易，立一

合同，写一卷据，犹须令受损者先行画押允许，乃

可成事，况两国立一条约岂可冒昧从事，专顾一

边？⋯⋯一旦将已押未行之约废而不用，重新商

议，渠 若 允 我，辱 孰 甚 焉，此 大 难 处 之 一 端

也。”［’］（()!#&）重开谈判谈何容易，首先是如何打开

僵局创造出一个和谈的气氛。最初，曾纪泽顾虑

俄国不肯怡然顺从废除条约，因此，奏请总理衙

门，试图采纳欧洲先例，请第三国公议评断中俄伊

犁争执。曾纪泽认为中国可以主动发出邀请，请

与双方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西洋小国如瑞士等

国，依据国际法，聘请著名律师，为中俄两国评断

是非曲直，费用由中俄两国共同承担。他预料俄

国不敢不从，也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凡两国争

论，各不相下，西洋有另请一国之君延请状师援据

公法，从中评断者。”［’］（()!"!）但是总理衙门并没有

接受这个建议，主要顾虑到西欧的律师不一定可

靠，另外改约之举如此重大，俄国自恃强硬，不是

凭公断律师一句话所能折服的。曾纪泽奉旨到达

俄国后，受到俄国处处刁难，因他是二等公使，而

非头等，加之称全权，俄方布策等人有意刁难说：

“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之？”［’］（()*!）又谓：“全权

者 所 定 尚 不 可 行，岂 无 全 权 所 能 改 转 行

乎？”［’］（()*!）曾纪泽依据自己的公法知识，义正词

严地驳斥道：“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

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

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

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宪章，各

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按之万国公法，使

臣议约从无不侯本国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

合而敢擅行画押者。”［’］（()*!）曾纪泽有理有据的回

答掷地响声，俄方不得不改变态度坐下来谈判。

在后来的谈判期间，曾纪泽亦不时运用国际法对

俄方无理要求进行辩驳，如他驳斥热梅尼要中国

赔偿军费 !’&& 万，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不合

国际通例时，举了欧洲几国联合实行武力威胁，迫

使土耳其履行条约，不索取兵费为例：“前土耳其

违约，不将都尔西纽交割蒙地利哥国，西洋各大国

合派兵舰至土国海口，请问各国亦向土国索赔军

费乎？”［+］（()!,%）

三、对曾纪泽国际法运用的评价

曾纪泽奉行自主外交，处处维护国家的最高

权力，时时把主权放在第一位。他的目光不仅仅

局限于每个具体交涉事件，而且千方百计地思考

运筹如何改变半殖民地的不平等地位，积极主动

地争取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并驾齐驱，平等协

商，消除分歧，参加处理国际事务地权利。薛福成

评价说：“出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

更有一位美国人称赞他是“中国近代派遣外国的

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法国驻华代办曾

大声狂叫：“谁使中国了解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

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但

曾纪泽并没有迷信国际法，他也看到了国际法的

弊端。他认为：“至于万国公法，西人未必尽遵，然

大小相维，强弱相系，诚能遵守可以保世滋人，谋

国家省所宜宝贵也。”［’］（(),++）可见，如果国家的强

弱过分悬殊，而一味奢谈国际法是徒劳无益的。

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面前，

“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时时焉”［’］（()!"!）。办外交

要经权互用，理势并审，“言论而不论权，论理而不

论势”，［’］（()’%）不会是一个好的 外 交 官。不 可 否

认，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曾纪泽对国际法

的认识和运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如对

待不平等条约，曾纪泽虽然觉察到了其对中国主

权的危害，并且提出了一些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积

极建议，但是他只是主张通过谈判方式逐步修改

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呼吁依据国际法逐步废除不

平等条约。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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